
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

第3891号（社会管理类302号）提案答复的函

应急提函〔2021〕70 号

阎京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劳动防护用品工作的提案》收悉。

经商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科技部、市场监管总局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加大对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的监管力度

2019 年 7 月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办公厅、应急管理部办公厅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

帽等特种劳动防护用品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市监质监

〔2019〕35 号），提出了加强生产流通领域质量安全监管、

加强使用环节监督管理以及构建监管长效机制三方面的具

体措施。应急管理部组织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对工矿商贸重点

企业职工使用劳动防护用品情况持续开展执法检查。针对有

限空间作业事故多发问题，重点检查有限空间作业人员是否

正确佩戴使用安全帽、全身式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，对相

关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。市场监管总局持续组织开展劳动

防护用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。2019 年以来，针对舆论反映的

安全帽产品质量问题，组织生产集中地和销售集中地市场监

管部门，加大对安全帽产品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对相关违法行

为依法严肃查处；对销售劣质安全帽的电商平台进行约谈，

责令其关停一批销售劣质产品的商家，对不合格产品查封下

架。对 6 个省（市）30 家企业生产的 30 批次电绝缘鞋进行



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，发现不合格产品 1 批次，不合格发

现率 3.3%；对 7 个省（市）30 家企业生产的 30 批次保护足

趾安全（防护）鞋进行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，发现不合格

产品 3 批次，不合格发现率 10%。针对这些不合格产品及其

生产企业，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依法进行了查处。

下一步，各有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劳动防护用品质量安

全、职工使用劳动防护用品等方面的监督抽查、执法检查力

度，加强劳动防护用品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和违法经营治理，

依法严厉查处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等违法行为。

二、关于督促用人单位履行劳动防护主体责任

2012 年 2 月，财政部、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联合印发《企

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企〔2012〕16 号），

要求企业按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费用，并将“配备和更新现

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”列为企业安全费用的支出范

围在成本中列支。2020 年 4 月，国务院安委会组织开展全国

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，将“企业要加强从业人员劳动

保护，配齐并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和使用符合国家或行业

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”作为专项整治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下一步，应急管理部将继续按照三年行动工作要求，组

织对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督促企业

建立健全劳动防护用品采购、发放、更新、使用等管理制度，

完善各项劳动防护措施，及时开展劳动防护培训，推动企业

履行劳动防护主体责任，切实做好从业人员的安全防护。

三、关于统筹推进劳动防护用品产业高质量发展



（一）完善相关产业政策方面。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9

年印发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9 年本）》，“采用非织

造、机织、针织、编织等工艺及多种工艺复合、长效整理等

新技术，生产功能性产业用纺织品”属于鼓励类条目。劳动

防护用品是产业用纺织品的应用领域之一，地方政府在引导

投资方向、管理投资项目，制定实施财税、信贷、土地、进

出口政策时，对鼓励类项目，按照有关规定审批、核准或备

案，可采取政策措施予以支持。

（二）完善产品标准体系方面。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

的《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》（GB39800）强制性国家标准于

2020 年 12 月正式发布，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该标

准对个体防护装备配备的原则、程序、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

体要求。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加大个体防护装备相关标准化工

作力度，截至目前共发布个体防护相关国家标准 85 项（其

中强制性国家标准 33 项，推荐性国家标准 52 项），正在制

修订的国家标准 24 项，同时我国首次主导向国际标准化组

织提出并正在组织制定《防护服装 职业用防雨服》等 3 项

个体防护装备领域国际标准。

（三）强化科研创新工作方面。科技部在“十三五”国

家重点研发计划“公共安全风险防控与应急技术装备”重点

专项中，先后部署了“劳动密集型工业企业职业病防护技术

与装备研发”等 4 个研发项目，投入中央财政经费约 1.46

亿元，有效支撑了急需劳动防护用品的研发，稳步推动劳动

防护用品技术水平提升。



下一步，各有关部门将继续推进以强制性劳动防护用品

配备标准为主，产品、技术、方法标准为支撑的新型劳动防

护用品标准体系建设。发挥标准的引领作用，推动劳动防护

用品科研创新，提高劳动防护用品的多功能化、智能化、人

性化，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。各有关部门将协作完

成“十四五”国家重点研发计划“重大自然灾害防控与公共

安全”等重点专项，继续开展劳动防护用品技术的研发，将

劳动防护用品的有效性和基本舒适性作为科技攻关重要方

向，推动劳动防护技术成果推广应用，共同打造高端劳动防

护用品，提高国内市场占有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。

四、关于积极营造良好的劳动防护社会氛围

应急管理部综合运用各类媒体资源，扩大宣传覆盖面，

不断提升公众安全防护意识和全社会劳动防护水平。一是

2020 至 2021 年录制了 24 项个体防护装备国家标准宣贯视

频，通过国家标准委“标准云课”平台、“应急管理标准云

课堂系列讲座”，面向全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。二是与中央

主流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平台合作，通过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

开办《应急时刻》专题节目等，多渠道、多层次开展宣传报

道，普及劳动防护安全常识，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形成关注劳

动防护的良好氛围。三是每年结合全国防灾减灾日、安全生

产月、“11·9”消防宣传月等主题宣传活动，有针对性地开

展各类科普宣教活动，加强对劳动防护知识的宣传，普及与

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常识，努力提高全民防护

素质和社会整体防护水平。



下一步，各有关部门将继续加大宣传力度，大力开展应

急科普宣传教育，积极参与构建覆盖全社会、全方位的公民

应急宣传教育体系，切实提升公众劳动防护意识，筑牢安全

生产防线。

您在提案中对劳动防护用品使用监管、主体责任落实、

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提出的建议，对做好

劳动防护用品各项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我们将在政策制

定和日常工作中积极采纳您提出的宝贵建议，加强部门间的

协调配合，不断提高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工作水平。

感谢您长期以来对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事业的关心和

支持！

应急管理部

2021 年 7 月 30 日


